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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有沒有接受公正裁判之權利？

陳先生因當兵的兒子小陳於休假期間，在臺北市涉嫌觸犯強盜罪，經軍事

檢察官偵結起訴後，到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之法庭旁聽，為了顧及面子，

要求軍事審判官不要公開審問，惟軍事審判官認為於法無據，依法進行公開審

判之程序。

陳先生回家後，鄰居都知道他的兒子小陳涉嫌強盜案件，街頭巷尾的鄰居

都在背後稱他為：「強盜的爸爸。」陳先生深感痛苦，一直尋求律師、法律扶

助基金會或各種法律資源與管道，希望透過專業途徑能夠還其兒子的清白，因

為陳先生認為自小品學兼優的小陳，不缺錢、毫無原因、也不可能觸犯強盜罪，希

望審理的軍事法庭可以公正地查明真相，還給小陳一個公道。

經過進行交互詰問等相關調查證據程序，並進行言詞辯論後，審理之軍事

法庭審酌全般事證、軍事檢察官及被告雙方之主張，判決小陳係犯強盜罪，依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9款及《刑法》第328條第1項等規定，處有期

徒刑6年。小陳之父親害怕軍事法庭審判程序較為封閉，隨即與小陳及自行選任

之辯護人（律師）研究後，向管轄之第二審軍事法院（即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提

起上訴，經過第二審軍事法院審理完畢，認小陳所犯強盜罪，罪證確鑿，仍維

持第一審軍事法院有罪判決，小陳與父親非常心急，透過律師上訴第三審，由

司法機關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小陳在父親痛哭流涕、大

喊判決不公之際，始向父親坦承因女友尚在就學，卻不慎懷孕，急需錢墮胎，

一時衝動犯下強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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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　現役軍人接受軍事審判之程序，應否公開審問？

◆　軍事審判是否採無罪推定原則？

◆　現役軍人對於軍事法院之判決，有無上訴之救濟途徑？

人權指標

◆　《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規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

　　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

　　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

　　主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

　　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

　　認為絕對必要之限度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

　　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

　　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　《公政公約》第14條第2項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

　　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　《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

　　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國家義務

◆　依《公政公約》第14條，個人權利事項及刑事訴訟中之被告，

　　國家應保障人民能夠獲得法庭（院）審判之最低要求，且應以

　　「法律的正當程序」傳統為基礎，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之法庭，

　　進行平等、公正和公開之審問程序，以及在法官明確確定被告

　　犯行前，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該公約規定的程序保證必

　　須遵守，包括有權由一個獨立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審訊、無罪推

　　定原則、對被告方的最低限度保證和由較高級法庭審查的權利，

　　這些都是尋求赦免或減刑等特定權利以外的權利。法庭的公正

　　和公開審訊訴訟案件是「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應保持審判

　　的透明性；國家僅有在例外的情況下，如保護被害人、國家安

　　全等因素，可限制審判公開。國家應承認所有被判定有罪的人，

　　應有上訴權利之原則，而上訴的方式由各法律制度自定（人權

　　事務委員會第6號、第13號、第32號一般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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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一、依《憲法》第9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

　　且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6號解釋，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

　　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

　　軍事審判之特別程序，已確認軍事審判制度之合憲性；而軍事

　　審判機關自88年起已改採地區制，依行政區域劃分，分別設置

　　各級軍事法院及軍事檢察署，依軍事審判法獨立行使職權，不

　　受任何干涉，並按《軍事審判法》第37條規定，軍事法庭訴訟

　　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除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或危害證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時，得不予公開外，均應公

　　開行之。因此，軍事法院審理現役軍人觸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特別法之案件，係以公開審判為原則。上述規定符合《公政公

　　約》第14條公正、公開審判之精神。本案陳先生要求不公開審

　　問，不符合法定要件。故軍事法庭所為之公開審判，並不違反

　　公約。

二、《軍事審判法》第116條明文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並不得以無反證即認定其犯

　　罪」，並依同法第125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之規定，故偵

　　審小陳涉犯強盜案的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均會依據全般具

　　體證據資料，詳查事實，審慎適用法律，不會違反「無罪推定

　　原則」，事先存有「未審先判」之不正心態。且依《軍事審判

　　法》相關規定，軍事審判程序對於被告權利之保障，例如：無

　　罪推定、辯護權、交互詰問等，均與一般刑事訴訟程序無差異，

　　且軍法案件之第三審亦可依法上訴至司法最高法院、高等法院，

　　接受司法機關之審查檢驗，以保障軍人之訴訟權益。

三、依《軍事審判法》規定，被告依其階級分由地方軍事法院（管

　　轄尉官、士官、士兵及其同等軍人犯罪之初審案件）及高等軍

　　事法院（管轄將官、校官及其同等軍人犯罪之初審案件）管轄

　　初審案件；不服前述初審之判決者，得分別上訴於管轄之高等

　　軍事法院（管轄尉官以下軍人犯罪之二審案件）及最高軍事法

　　院（管轄校官以上軍人犯罪之二審案件）；不服高等軍事法院

　　宣告有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司

　　法機關之高等法院提起第三審上訴；不服最高軍事法院宣告有

　　期徒刑以上，或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死刑、無期徒刑之上訴判決

　　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司法機關之最高法院提起第

　　三審上訴。

四、本案例中小陳所犯的強盜案件，因其服役時的身分是士兵，依

　　據《軍事審判法》第180條及第181條等規定，除經國防部北

　　部地方軍事法院判決有罪並上訴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外，因第

　　二審軍事法院維持第一審軍事法院判決，仍處有期徒刑6年，

　　小陳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司法機關（即臺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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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第三審上訴。是以，在軍事審判之訴訟程序上，對軍人訴

　　訟權益之保障，與一般人民並無差別。綜上，現役軍人小陳所

　　犯的強盜案，既經法定審理程序判決定讞，符合《公政公約》

　　第14條接受公正裁判權利之精神。


